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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署环审书〔2025〕29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内蒙古可汗牧场食品有限公司牛羊
屠宰及副产品精深加工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

内蒙古可汗牧场食品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内蒙古可汗牧场食品有限公司牛羊屠宰及副产品精深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内蒙古可汗牧场食品有限公司牛羊屠宰及副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锡林浩特市中小企业聚集区，总占地面积为2986.4平方米。本项目计划租用添实保温材料有限公司3栋厂房（3#车间、4#车间、5#车间），对其进行整体改造后作为生产用房，内设牛羊屠宰生产线各一条，配套建设排酸间、精细加工区、出库打包区、冷冻库、待宰圈等相关辅助设施。项目建成后，计划年加工屠宰3万头肉牛、16万只肉羊，预计可生产加工牛羊肉冷冻产品1600吨、精细分割产品500吨。
《报告书》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按照《报告书》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建设。
二、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还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屠宰车间主要废气产生环节上方均设置集气罩，恶臭气体经收集后通过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各项污染因子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浓度限值要求后通过排气筒排放。污水处理站各池体采取加盖导排形式收集废气，污泥压滤间采用密闭抽风形式收集废气，恶臭气体经收集后通过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各项污染因子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浓度限值要求后通过排气筒排放。同时屠宰车间、污水处理站、待宰圈均及时清理，定期喷洒除臭剂，最终各项恶臭污染因子厂界无组织排放须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浓度限值要求。
（二）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待宰圈粪便采用干清粪方式，与肠胃内容物一并收集至胃容物处理间储存池内，日产日清，统一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病死牛羊暂存于病体间，切割、修整废物、牛羊三腺、不合格胴体、不合格内脏均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定期拉运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污水处理站废油脂、污泥均由有资质单位处置。废包装材料外售综合利用；在线监测废液、废活性炭、废机油及废油桶均分类、分区、密闭暂存于规范化危废暂存间内，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人员生活垃圾由封闭式垃圾箱收集后，定期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处理。
（三）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屠宰废水经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满足《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92）三级标准限值要求后，通过污水管网排入锡林浩特市污水处理厂。人员生活污水经防渗化粪池收集处理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限值要求后通过污水管网排入锡林浩特市污水处理厂。
（4） 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针对不同的声源采取相应的消声、隔音、减振、降噪措施，高噪设备均置于封闭车间内并加装减震基座，同时加强机械设备日常维护。运输车辆减速行驶，禁止鸣笛。最终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要求。
（5） 切实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控、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分区防渗，危废暂存间采取重点防渗措施，并根据《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建设，所有防渗措施均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标准。
（6） 强化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建立环保设备设施台账和维护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和事故应急措施，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加强对危废暂存间的管理；严格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切实杜绝环境风险事故。
（7） [bookmark: _GoBack]严格落实运营期污染源监测计划。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设置规范的污染物排放口，按要求建设监控感知端，并设立标志牌。按照相关标准、规范等要求，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强化污染源与无组织排放源管理，制定自行监测方案，落实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按规定开展自行监测和信息公开。如出现污染物超标情况，应立即查明原因并采取进一步污染物减排措施。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设计要求。应将优化和细化后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概算纳入设计以及施工等招标文件及合同，并明确责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我局委托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锡林浩特市分局对该项目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202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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